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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8 月 22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

届会议秘书处致意，并谨对关于适足住房作为适足生活水准权组成部分的问题的

特别报告员 Miloon Kothari 先生的报告(E/CN.4/2003/5/Add.1)表示关注。  

 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以色列被告知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

Miloon Kothari 先生的报告草稿，告知方式十分有问题和不道德。报告的预先编辑

本现已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10 下的文件提供。这份报告是特

别报告员显然以私人身份访问后编写的。  

 Kothari 先生以应本古里安大学之邀参加一项私人活动为借口访问以色列。他

于 2001 年 11 月 26 日提出签证申请(随函附上*)，其中他明确表示访问以色列的目

的是出席在本古里安大学举行的会议。  

 从 2002 年 1 月 3 日以特别报告员的名义发出的照会中，以色列常驻代表团获

悉他打算在两天后即 1 月 5 日访问以色列和有关领土。以色列常驻代表团实际上

是在 2002 年 1 月 7 日即特别报告员已经开始其私人访问的两天之后才收到这封信

的。这当然没有让以色列有“合理和充分的”时间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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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色列所知，Kothari 先生的访问从未被秘书处认可为公务旅行，也非高级

专员办事处所安排。尽管如此，他违反职权规定，擅自收集资料，汇编成意图作

为正式报告的文件。实际上，应特别报告员的要求致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信中

明确表示他“并非进行正式访问”。  

 以色列对特别报告员的行为深感忧虑，人权委员会的任何其他成员国或观察员

国均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特别报告员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这种行为与委员会各

项机制的工作方法背道而驰，引起严重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使该报告的散发和讨

论既不恰当又令人不能允许。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要求将本照会及其所附文件  * 作为议程项目 10 下的文件

分发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所有成员。  

 
 

--  --  --  --  -- 

                                                 

*  存于秘书处档案，可供查阅。 


